奥澜沄博水上酷乐园“10·2”一般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0月2日下午15时30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枣林庄村奥澜水上运动酷乐园，一名九岁儿童独自驾驶水上摩托艇游玩时，突然加速冲出水面，撞到湖边灯杆导致受伤，被送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救治，后经抢救无效于10月3日0时10分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和区政府的授权，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人力社保局、区体育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文化旅游局、区总工会和张家湾镇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开展调查处理工作，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察委参加。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提出了事故防范和隐患整改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奥澜沄博水上酷乐园“10·2”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安全管理不到位、风险隐患认知不足导致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水上酷乐园经营单位：奥澜沄博体育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奥澜沄博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F，成立于2023年6月20日，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企业发展服务中心4661号，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健身休闲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竞赛组织、体育赛事策划、体育经纪人服务、娱乐船和运动船销售等。

2.土地承租单位：北京金泽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金泽源公司；曾用名：北京金泽苑园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成立于2003年1月15日，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枣林庄村委会西200米，法定代表人李某伟。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花卉种植、中草药种植、林业产品销售、树木种植经营、农副产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等。

3.鱼塘水域租赁单位：北京泽辰鸿运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泽辰鸿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U，成立于2019年7月18日，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空港街道安华大街1号1幢1层3796号，法定代表人李某兰。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租赁建筑机械设备、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绿化管理等。

4.土地所有权单位：北京市通州区枣林庄村委会
（二）经营场所及设施情况

奥澜沄博水上酷乐园占地面积180亩，其中水域面积170亩，地上面积10亩，地上设施主要有小木屋两间、集装箱房两间，作为日常办公、库房、培训教室和设备间。主要开展水上摩托艇、动力冲浪板和水上飞人等休闲体育项目，以及组织相关赛事和培训。该单位法定代表人王某，实际负责人为白某辉，二人均持有水上摩托艇驾驶执照
，此外持此驾照的还有员工韩某新和李某。该单位水上酷乐园共有14台水上摩托艇，其中雅马哈坐式水上摩托艇5台，庞巴迪坐式水上摩托艇5台、庞巴迪卡丁船2台、川崎立式水上摩托艇1台、雅马哈立式水上摩托艇1台。  

（三）经营场所租赁情况

事发水上酷乐园所在场地，为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枣林庄村所有。

2006年12月6日，枣林庄村民委员会与北京金泽苑园林有限公司（后改名为北京金泽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合同》，租赁范围为枣林庄村南张凤路以东500亩土地（含170亩鱼塘水域），租赁期限自2006年12月6日至2076年12月5日，承包费用4000万元。

2022年7月25日，北京泽辰鸿运有限公司与北京金泽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鱼塘租赁合同》，租赁范围为枣林庄村南张凤路以东500亩土地范围内东北侧的170亩鱼塘水域及地上附着物简易工房两排和地下机井，租赁期限自2022年7月25日至2026年7月25日，年租金为120万元，租金两年后每两年递增，递增金额为每两年2万元。

2024年4月25日，奥澜沄博公司与北京泽辰鸿运公司签订了《人工湖租赁合同》，租赁范围为枣林庄村南张凤路以东500亩土地范围内东北侧170亩人工湖及湖北岸部分附属土地，以及所放置的集装箱简易房2套、集装箱一个、小木屋2套，租赁期限2024年4月25日至2026年7月25日，年租金35万元。

（四）涉事水上摩托艇情况

1.川崎（kawasaki）立式水上摩托艇
，即事发时柳某朗所驾驶的水上摩托艇，属单人立式水上摩托艇，产权单位为奥澜沄博公司，2024年3月左右购买，为进口产品，燃油驱动，型号为SXR-1500，车辆识别号为US-KAW20470B121，发动机排量1500CC，四冲程，最大速度可达80KM/H，艇长约2.65米、宽约0.76米，高约0.84米，最大吃水深度0.35米，空载质量约250千克，未经过改装。

2.庞巴迪（BOMBARDIER）坐式水上摩托艇，属3人坐式水上摩托艇，产权单位为奥澜沄博公司，2019年购买，为进口产品，燃油驱动，发动机排量1600CC，四冲程，最大速度可达90KM/H，艇长约3.4米、宽约1.2米，高约1米，艇重约350余公斤，未经过改装。

3.雅马哈（YAMAHA）立式水上摩托艇，属单人立式水上摩托艇，产权单位为奥澜沄博公司，2015年购买，为进口产品，燃油驱动，发动机排量701CC，两冲程，最大速度可达70KM/H，艇长约2.2米、宽约0.7米，高约0.7米，艇重约100余公斤，未经过改装。

（五）负责人及员工持证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某，持有《摩托艇运动驾照》（等级B，准驾艇型为水上摩托艇，发证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摩托艇技能教练员证书》（初级）、《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健将证书》（编号：2******7、项目为摩托艇女子坐式水上摩托艇竞速赛、发证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员工韩某鑫，持有《摩托艇运动驾照》（等级B，编号为2******1，准驾艇型为水上摩托艇，有效期至2029年8月，发证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主要负责接待游客、安全告知和驾驶安全指导。

事发当天，王某峰等五人由韩某鑫进行接待。

二、事故经过、应急处置及事故现场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5年8月，奥澜沄博公司的会员王某峰（男，43岁）带着柳某圻（即死者母亲，女，39岁）来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枣林庄村的奥澜沄博水上酷乐园，以王某峰本人名义办理了会员卡，交纳了3599元费用，其中包含6小时（每小时600元）水上摩托艇的娱乐时间。当天，两人驾驶水上摩托艇进行了游玩，消费了其中两个小时的时间。

2025年10月2日下午13时许，王某峰带着王某屹（王某峰之子，15岁）、柳某圻、张某赫（柳某圻之子，11岁）和柳某朗（柳某圻之子，9岁）来到奥澜沄博水上酷乐园，计划消费掉6小时娱乐时间中剩余的4小时。在王某峰替本人和另外4人签署《安全告知书》和购买了《户外运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水上运动综合计划保险单》
，并接受了该水上酷乐园员工韩某鑫的驾驶指导和安全提示后，5人开始轮流驾驶水上摩托艇进行娱乐。柳某朗在娱乐期间，先后驾驶了庞巴迪坐式水上摩托艇和川崎立式水上摩托艇。15时30分，柳某朗驾驶川崎立式水上摩托艇在靠近码头位置启动离岸时，突然加速冲出水面，过程中柳某朗未松开车把，随同艇身一起撞到湖边灯杆导致受伤。
应急救援经过

事故发生后，王某峰、柳某圻等人立即跑向事发位置，韩某新见状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15时37分，120急救车到场，随后马上将柳某朗送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救治。10月3日0时10分，柳某朗经抢救无效死亡。
（三）应急救援评估

接到事故报告后，通州区政府统筹组织相关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死者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相关部门行动迅速、协调配合，有序开展了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四）伤亡人员情况
本起事故共导致1人死亡。
	姓 名
	性别
	民族
	年
龄
	身份证号
	籍贯
	备注

	柳某朗
	男
	汉
	9
	110**************6
	北京市

海淀区人
	游客


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柳某朗符合驾驶摩托艇发生事故，头部撞击灯杆致颅脑损伤死亡,鉴定书编号：TZ2025BL***6。
（五）事发现场勘察情况

事发地点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枣林庄村南张凤路以东的奥澜水上运动酷乐园，该园内有170亩左右鱼塘水域用于水上摩托艇等水上设施的休闲娱乐，水面北侧为停靠水上摩托艇等设施的码头，码头北侧绿地上设置有多处帐篷以及2套集装箱简易房、1个集装箱、2套小木屋。岸边路上用于照明的灯杆下方见有血迹，附近绿地上放置有一台水上摩托艇，型号为川崎（KAWASAKI）SXR-1500，颜色为绿色，艇身正面有一处破裂缺损，其余位置有多处凹陷破损、车把已经断裂。

三、事故调查组对本起事故中相关问题的分析意见

（一）对允许独立驾驶立式水上摩托艇年龄的意见

我国《摩托艇器材使用规范》（GB/T23267-2009）
中规定：“驾驶娱乐水上摩托车和运动交通艇的驾驶员年龄应在18周岁-65周岁”
。但在实际中，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为了在青少年中全面推广水上运动项目，不论是在赛事组织还是推广培训中，是允许未成年人学习和驾驶坐式、立式水上摩托艇的。参考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在2025年全国摩托艇青少年系列比赛中的《竞赛规程》，其中参赛年龄段划分主要为：青少年U16组（10-16岁或12-16岁）、青少年U19组（17-19岁）、青少年公开组（10-19岁或12-19岁）
。在国际规则中，参考国际摩托艇联合会2025年水上摩托规则（AQUABIKE RULES 2025）302.01“国际摩联项目级别”中的项目及年龄划分，青少年组立式水摩（燃油驱动）的最低驾驶年龄段为“10-12岁”
。

按照我国关于水上摩托艇的标准规范，参照国际、国内对于青少年水上摩托艇（燃油驱动）参赛年龄段的划分，事故调查组认为，除非有基于儿童操控能力设计的水上摩托艇，或者有专业持证人员全程陪同、带乘，否则9岁年龄尚未达到能够独立驾驶燃油驱动立式水上摩托艇的年龄。

（二）对9岁儿童是否可以独立驾驶事发型号水上摩托艇的意见

在国际规则中，参照国际摩托艇联合会2025年水上摩托规则（AQUABIKE RULES 2025）302.01“国际摩联项目级别”中的项目及年龄划分，青少年组立式水摩10-12岁组别中，对准许驾驶的水上摩托艇性能做出限制，即“两冲程，最高800CC排量”。即使在准许由5-7岁儿童驾驶的范围内，将准许驾驶的水上摩托艇性能规定为“电动立式水摩”，而非由燃油驱动的立式水上摩托艇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2025年全国摩托艇青少年系列比赛中的《竞赛规程》中，也参照国际摩托艇联合会的规则，对青少年组准许驾驶的水上摩托艇性能做出了相应规定
。事发川崎立式水上摩托艇《用户手册》的重要提示内容中写明：“确保操作员年满16周岁”
。
事发时，死者柳某朗所驾驶的川崎立式水上摩托艇为四冲程，排量为1500CC，远超过国际摩托艇联合会青少年组准许驾驶的水上摩托车性能。且按照事发水上摩托艇《用户手册》的要求，死者柳某朗明显不符合该水上摩托艇产品制造商所要求的驾驶人员最低年龄。所以，事故调查组认为，本起事故中9岁儿童驾驶四冲程、大排量的立式水上摩托艇的行为，明显与其年龄相应的自制力和控制力不符。

（三）对9岁儿童驾驶水上摩托艇是否需要佩戴头盔的意见

我国《摩托艇器材使用规范》（GB/T23267-2009）中规定“竞赛艇与水上摩托车驾驶员应戴头盔（水上摩托特技花样表演除外）”
。参考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在2025年全国摩托艇青少年系列比赛中的《竞赛规程》，其中要求“参赛运动员须穿戴竞赛专用头盔、护甲、护腿、救生衣、保暖服等个人安全装备参加练习和比赛”
。在国际规则中，参照国际摩托艇联合会2025年水上摩托规则（AQUABIKE RULES 2025）中关于个人装备内容，其中规定“比赛中的所有赛手在竞赛中都必须佩戴符合赛事要求的头盔。”
事发川崎立式水上摩托艇《说明书》中对于是否佩戴头盔，未做出强制性规定，但是明确提出头盔可以提供对于硬物撞击的头部保护，建议驾驶者衡量佩戴的好处和风险后自主进行选择
。

按照我国关于水上摩托艇的标准规范，参照国际、国内赛事规则中对于佩戴头盔的强制性规定和表述，尤其是针对一名9岁儿童，并且在本起事故中导致其死亡的根本原因即是头部受到的严重创伤，所以事故调查组认为，为其提供并督促佩戴头盔是必要的。

四、事故直接原因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结合现场勘查情况、尸检情况、调查询问和视频资料等分析，排除人为故意刑事犯罪嫌疑。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依法调取相关物证、书证和视频资料，对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以及对事故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的分析研究并征求法律意见，查明了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柳某朗在未达到相应年龄和操控能力的情况下，独自驾驶四冲程、大排量立式水上摩托艇，操作不当高速冲向岸边撞到灯杆，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韩某鑫，作为接待和驾驶指导人员，放任9岁儿童独自驾驶超出其年龄所能达到的自制力和操控力的四冲程、大排量立式水上摩托艇，且未为其提供并督促佩戴头盔，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奥澜沄博公司，未全面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未能建立健全水上摩托艇项目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在《安全告知书》和游客须知标志牌中明确适驾年龄及相应的准驾艇型号、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等安全要求和提示建议；违反事发水上摩托艇《用户手册》中的年龄要求，为9岁儿童提供超出其年龄所能达到自制力和操控力的四冲程、大排量立式水上摩托艇，并放任其独自驾驶，且未为柳某朗提供并督促其佩戴头盔；在日常管理中对10岁以下未成年人独立驾驶水上摩托艇进行休闲娱乐行为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潜在风险未能充分进行辨识，未能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能采取科学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事故隐患。

2.王某，作为法定代表人，未能健全、完善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能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白某辉，作为奥澜沄博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对于本单位水上摩托艇休闲娱乐项目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未能充分辨识、评估并排查消除，对本单位安全经营状况检查不力。
五、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调查组依据调查核实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人员和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处理建议如下：

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韩某鑫，作为接待和驾驶指导人员，放任9岁儿童独自驾驶超出其年龄所能达到的自制力和操控力的四冲程、大排量立式水上摩托艇，且未为其提供并督促佩戴头盔，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及人员

1.奥澜沄博公司，未全面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未能建立健全水上摩托艇项目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在《安全告知书》和游客须知标志牌中明确适驾年龄及相应的准驾艇型号、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等安全要求和提示建议；违反事发水上摩托艇《用户手册》中的年龄要求，为9岁儿童提供超出其年龄所能达到自制力和操控力的四冲程、大排量立式水上摩托艇，并放任其独自驾驶，且未为柳某朗提供并督促其佩戴头盔；在日常管理中对10岁以下未成年人独立驾驶水上摩托艇进行休闲娱乐行为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潜在风险未能充分进行辨识，未能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能采取科学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事故隐患。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对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奥澜沄博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
2.王某，作为奥澜沄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能健全、完善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能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
，对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王某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3.白某辉，作为奥澜沄博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对于本单位水上摩托艇休闲娱乐项目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未能充分辨识、评估并排查消除，对本单位安全经营状况检查不力。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
，对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白某辉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奥澜沄博公司，作为水上体育休闲娱乐项目经营单位，要吸取本起事故的教训，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工作，熟悉掌握并明确各种类、各型号水上设施的适合人群和驾乘对象，根据设施特点为游客确定相应的可驾驶水上设施，要明确必须由持证人员全程陪同和带乘的人员范围，为乘客提供个人防护设备并监督其佩戴，进一步健全本单位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告知书、乘客须知等材料，严格履行下水驾驶前的告知程序，对身体条件和年龄不适宜本运动的乘客务必尽到劝止义务，加强对安全状况的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务必及时进行处理，要加强对本单位各类水上设施的检查和检测，确保设施运行符合安全要求，要加强对游客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提示，督促游客严格执行本单位规章制度和安全规程，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严格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水上体育休闲娱乐项目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担负并正确履行自身职责，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行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加强对本单位经营区域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加大安全巡视和安全检查的力度，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完善水上休闲运动经营场所的安全管理。建议明确对在非海域、非通航水域位置开办的水上体育休闲项目经营单位的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细化对休闲类水上摩托艇驾驶人员驾驶资质、驾驶年龄、适驾艇型、个人防护设备等的适用规定和标准。属地政府要加强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在其指导下加大对本地区休闲运动类项目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督管理力度，对于发现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予以查处并督促改正，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摆在首要位置，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同时要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鼓励单位和个人对休闲体育运动项目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行为进行劝阻和举报，对造成恶劣影响的单位进行曝光，进一步提高市民对参与水上休闲运动项目中存在的安全风险的认识。
� 目前我国摩托艇运动驾照主要为：摩托艇运动驾照（A类），准驾类别为小型摩托艇（运动橡皮艇、运动快艇等）；摩托艇运动驾照（B类），准驾类别为水上摩托，发证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划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


� 事发水上摩托艇的操控方式为：右手车把进行油门控制，松开车把降速。发动机关闭绳（挂绳）一端系在手腕上，一端与左手车把的发动机停止按钮相连接，如遇到从设备上摔下的情况，则触发停止按钮，发动机熄火。


� 《户外运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水上运动综合保障计划保险单》，保险人为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保人为奥澜沄博体育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保险内容有：意外身故及残疾保障，保险金额30万元；附加旅行医疗费用，保险金额5万元；附加医疗运送送返，保险金额10万元；附加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额50元/天；附加身故遗体送返，保险金额2万元；附加旅行个人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8万元；救护车费用，保险金额500元；附加突发性疾病身故保险，保险金额5000元。每人保费5元，5人保费共计25元。


� 《摩托艇器材使用规范》（GB/T23267-2009）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7月1日发布实施，该规范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武汉体育学院、中国黄山摩托艇运动学校等部门和单位起草，目前正常实施。


� 《摩托艇器材使用规范》（GB/T23267-2009）7：“对驾驶人员的要求遵照附录A的规定”；附录A1.3：“驾驶娱乐水上摩托车和运动交通艇的驾驶员年龄应在18周岁-65周岁；驾驶竞速水上摩托车和竞赛艇驾驶员年龄应在16周岁-45周岁”。


�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关于印发<2025年全国摩托艇“奔跑吧·少年”U系列比赛黄山站竞赛规程>的通知》（水上字〔2025〕463号）和《关于印发<2025年全国摩托艇“奔跑吧·少年”U系列比赛常州站竞赛规程>的通知》（水上字〔2025〕621号）中，参赛年龄段划分主要为：“青少年U16组（10-16岁或12-16岁）、青少年U19组（17-19岁）、青少年公开组（10-19岁或12-19岁）。”


� 国际摩托艇联合会（UNION INTERNATIONALE MOTONAUTIEQUE）《2025年水上摩托规则》（AQUABIKE RULES 2025）中青少年组立式水摩的年龄范围为：10-12岁、13-15岁。


� 国际摩托艇联合会（UNION INTERNATIONALE MOTONAUTIEQUE）《2025年水上摩托规则》（AQUABIKE RULES 2025）中对于青少年组立式水摩相应年龄段的摩托艇性能划分为：“5-7岁，未来组电动立式水摩；10-12岁，2冲程，最高800CC；13-15岁，两冲程，最高800CC；13-15岁，四冲程，最高1100CC”。


�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关于印发<2025年全国摩托艇“奔跑吧·少年”U系列比赛黄山站竞赛规程>的通知》（水上字〔2025〕463号）和《关于印发<2025年全国摩托艇“奔跑吧·少年”U系列比赛常州站竞赛规程>的通知》（水上字〔2025〕621号）“器材标准”中：“青少年U16组参加J2障碍赛，使用二冲程800CC、四冲程1000CC的立式水上摩托艇”。


� 川崎立式水上摩托艇《用户手册》第11页中重要提示内容中写明“川崎建议操作人员的最低年龄为16岁（原文为Kawasaki recommends a minimum operator age of 16 years old）”；第21页重要提示内容中写明“确保操作员年满16岁”（原文为Make sure operator is 16 or older and has taken a boater safety course）。


� 《摩托艇器材使用规范》（GB/T23267-2009）4.4.2：“竞赛艇与水上摩托车驾驶员应戴头盔（水上摩托特技花样表演除外）”。


�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关于印发<2025年全国摩托艇“奔跑吧·少年”U系列比赛黄山站竞赛规程>的通知》（水上字〔2025〕463号）和《关于印发<2025年全国摩托艇“奔跑吧·少年”U系列比赛常州站竞赛规程>的通知》（水上字〔2025〕621号）中规定：“参赛运动员须穿戴竞赛专用头盔、护甲、护腿、救生衣、保暖服等个人安全装备参加练习和比赛”。


� 国际摩托艇联合会（UNION INTERNATIONALE MOTONAUTIEQUE）《2025年水上摩托规则》（AQUABIKE RULES 2025）506个人装备.1：“比赛中的所有赛手在竞赛中都必须佩戴符合赛事主办国家协会标准或当前的Snell标准或当前FIA标准或ECE2206标准的头盔。不允许使用山地自行车头盔。除自由式花样比赛，其他项目都必须戴头盔”。


� 事发川崎立式水上摩托艇《用户手册》第55页中对于是否佩戴头盔的表述（译文）：“头盔有助于保护你的头部，但可能会导致颈部受伤。在个人水上摩托车上佩戴头盔之前，你必须衡量其好处和风险。你必须权衡利弊。好处：头盔可以提供一些对硬物撞击的头部保护。风险：头盔可能会减少周边视野，并增加疲劳感，这两者都可能导致碰撞事故。此外，如果你落入水中，头盔还可能增加颈部和喉咙处的负担，从而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你必须决定。如果你计划在某些条件下进行骑行，而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头部被硬物击中的可能性较高，比如在比赛过程中摔倒，那么你可以选择佩戴头盔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头部与水接触的可能性更大，那么你可能选择不佩戴头盔”。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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